项目经理（总监）变更办事指南
一、申办条件
1、因重病或者重伤（持有县、区以上医院证明）两个月以上不能履行职责的；
2、主动辞职或者调离原工作单位的；
3、因管理原因发生重大工程质量、安全事故，施工单位认为该项目经理不称职或者监理单位认为该项目总监不称职需要更换的；

4、无能力履行合同的责任和义务，造成严重后果，建设单位要求更换的；

　　5、因违法被责令停止执业的；

　　6、因犯罪被羁押或者判刑的；

　　7、死亡；

8、投标期间已在其他中标工程中任命为项目经理（项目总监）的；
9、其他经招标人同意，并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
二、办理程序

1、申请单位在深圳市宝安建设信息网（www.szbajs.gov.cn）下载或到建设局业务办理中心领取申请表，准备申请资料和所需证明到深圳市宝安区建设局业务办理中心递交申请资料；
2、深圳市宝安区建设局业务办理中心收文后出具收文回执。 
3、深圳市宝安区建设局在法定时限内作出决定；
4、申请人凭收文回执到深圳市宝安区建设局业务办理中心领取变更后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不符合要求的，领取退文回执。
三、办理时限
五个工作日。
四、办理地点

宝安区新安二路海关大厦9楼深圳市宝安区建设局业务办理中心。
五、提交资料
（一）填写《深圳市宝安区项目经理（总监）变更申请表》。
（二）有关证明材料
1、因重病或者重伤两个月以上不能履行职责的，需持有县、区以上医院证明。
2、因主动辞职或者调离原工作单位的，需持本人的辞职信、单位同意辞职的有关证明。
3、因管理原因发生重大工程质量、安全事故，施工单位认为该项目经理不称职或者监理单位认为该项目总监不称职需要更换的，需持有关主管部门出具的认定书。
4、因无能力履行合同的责任和义务，造成严重后果，建设单位要求更换的，需持建设单位的有关情况说明。
5、因违法被责令停止执业的，需持有关主管部门责令停止执业的有关文件。
6、因犯罪被羁押或者判刑的，需持司法部门开具的有关证明。
7、因死亡的，需持医院开具的死亡证明
8、因投标期间已在其他中标工程中任命为项目经理（项目总监）的，需持中标通知书。
六、申请表格

《深圳市宝安区项目经理（总监）变更申请表》

上述表格可在深圳宝安建设信息网（www.szbajs.gov.cn）办事指南栏目中下载或到深圳市宝安区建设局业务办理中心领取。

七、法律依据

1、《注册建造师执业管理办法》（试行）（建市[2008]48号）

2、《关于加强我省小型工程项目施工管理及明确小型工程项目负责人任职条件的通知》（粤建市[2010]26号）

3、《深圳市建设工程施工监理规范》（深建规[2009]2号）

4、《关于加强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的若干规定》（深府[2008]86号）

5、《关于规范项目经理和项目总监任职锁定问题的通知》（深建市场[2011]115号）
八、重要提示
1、项目经理变更由施工单位提出申请，项目总监变更由监理单位提出申请。
2、更换后的项目经理（总监）从业资格不得低于中标承诺条件，且不得低于原中标的项目经理（总监）的从业资格证书等级。
3、我局将对申请单位提供的证明材料进行严格核实，如发现存在虚报、瞒报等弄虚作假行为的，一经查实，将对该企业作不良行为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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